
DD77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朱玉霞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1 年 12 月 14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002493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2021-052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荣盛石化”）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12月 8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监事会于 2021年 12月 13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 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3人。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关于对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12 月 1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53）。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关于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12 月 1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54）。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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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荣盛石化”）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12月 8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董事会会议于 2021年 12月 13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人。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对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的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水荣（担任逸盛新材料董事长）、李彩娥（李水荣

的妹妹）以及项炯炯（李水荣的女婿）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12 月 1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53）。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关于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12 月 1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54）。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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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增资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荣盛石化 指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逸盛新材料 指 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金石化 指 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
恒逸有限 指 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PTA 指 精对苯二甲酸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荣盛石化因战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协同效应，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经公司董事

会充分研究论证后， 公司拟同意下属子公司中金石化与逸盛新材料其他股东方共同以现金方式对逸
盛新材料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前，逸盛新材料注册资本为 200,000 万元，其中：中金石化出资 102,000 万元，占逸盛新
材料注册资本的 51%；恒逸有限出资 98,000万元，占逸盛新材料注册资本的 49%。

本次增资将新增逸盛新材料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逸盛新材料各股东按上述持股比例认缴增
资，其中：中金石化拟认缴增资 51,000万元，恒逸有限拟认缴增资 49,00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逸盛新材料注册资本变更为 300,000 万元，其中：中金石化出资 153,000 万元，
仍占逸盛新材料注册资本的 51%；恒逸有限出资 147,000万元，仍占逸盛新材料注册资本的 49%。

2.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对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李水
荣（担任逸盛新材料董事长）、李彩娥（李水荣的妹妹）及项炯炯（李水荣的女婿）回避表决。该议案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其他增资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1.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恒逸有限成立于 2004年 7月 26 日，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法

定代表人为方贤水，经营范围：化学纤维、化学原料（不含危险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经营进出口业
务。

恒逸有限持有逸盛新材料 49%的股权，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出资方式
中金石化、恒逸有限分别对逸盛新材料增资 51,000 万元、49,000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中

金石化的出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2.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7年 11月 27日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1MA2AFXPF3N
（4）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5）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荣盛路 1号
（6）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7）法定代表人：李水荣
（8）主营业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新型膜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3.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后，逸盛新材料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金石化 102,000 51% 153,000 51%
恒逸有限 98,000 49% 147,000 49%

4.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51,367 622,520

负债总额 840,090 435,252

所有者权益 211,277 187,267

应收账款 0.00 5,296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
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00 0.00

主要项目 2021年 1月 -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 1月 -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1,993 250,273

营业利润 7,109 6,862

净利润 6,009 5,1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452 26,816

资信情况：经查，逸盛新材料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5.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金石化 2021年 7月之前持有逸盛新材料 50%的股权，公司董事长李水荣先生

同时担任逸盛新材料董事长，7月之后持有逸盛新材料 51%的股权，纳入合并报表。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逸盛新材料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是按照逸盛新材料各股东现时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共同增资。增资完成后，逸盛新材

料注册资本由 200,000 万元增至 300,000 万元， 逸盛新材料各股东对逸盛新材料的持股比例保持不
变。 因此，本次增资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增资方式公平合理，不损害本公司利益。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日，逸盛新材料尚未与公司签署增资协议。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
七、增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增资目的
本次增资有助于优化逸盛新材料资本结构，提升逸盛新材料的资金实力，促进逸盛新材料相关项

目进程加快， 进而有利于提升公司产业链的竞争力， 更能有效促进公司盈利水平的提升， 提升公司
PTA业务的整体竞争力。

2.存在风险
逸盛新材料面临市场需求变化、产品价格波动等市场风险，同时也可能存在未来市场情况变化对

经济效益的实现造成不确定性影响的风险。
3.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子公司中金石化使用自有资金对逸盛新材料进行增资，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

响。 本次增资完成后，逸盛新材料各股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八、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逸盛新材料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 6月底，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向该关联人销售产品及原料等 45,425.86 万元。 公司全资

子公司中金石化 2021 年 7 月之前持有逸盛新材料 50%的股权，7 月之后持有逸盛新材料 51%的股
权，纳入合并报表。

九、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该议案征求独立董事的事前意见，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

审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公司对逸盛新材料增资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对逸盛新材料增

资的关联交易事项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增资由逸盛新材料各股东按照现时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共同增资，遵循公
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
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十、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增资的关联交易事项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

事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保荐机构同意荣盛石化控股子公司中金石化对
逸盛新材料增资的关联交易事项。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3.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关于荣盛石化对逸盛新材料增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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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增资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荣盛石化 指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逸盛 指 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逸盛投资 指 大连逸盛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恒逸贸易 指 宁波恒逸贸易有限公司
PTA 指 精对苯二甲酸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优化参股公司海南逸盛的资产负债结构，增强海南逸盛市场竞争力，公司拟同意下属控

股子公司逸盛投资与海南逸盛其他股东方共同以现金方式对海南逸盛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前，海南逸盛注册资本为 358,000 万元，其中：逸盛投资出资 179,000 万元，占海南逸盛

注册资本的 50%；宁波恒逸贸易出资 179,000万元，占海南逸盛注册资本的 50%。
本次增资将新增海南逸盛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海南逸盛各股东按上述持股比例认缴增资，其

中：逸盛投资拟认缴增资 50,000万元，宁波恒逸贸易拟认缴增资 50,00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海南逸盛注册资本变更为 458,000 万元，其中：逸盛投资出资 229,000 万元，仍

占海南逸盛注册资本的 50%；宁波恒逸贸易出资 229,000万元，仍占海南逸盛注册资本的 50%。
2.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其他增资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1.宁波恒逸贸易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1年 05月 24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573681720D
（3）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4）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保税港区成海路 6号 1幢 1号 1607室
（5）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7）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批发（票据贸易）（经营范围详见甬 L安经（2018）0084《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在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 化工原料及产品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持股 70%，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30%。
（9）关联关系：由于公司持有宁波恒逸贸易 30%的股权，且公司董事李水荣、李永庆分别担任宁波

恒逸贸易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和第 10.1.5 条第（一）、
（二）款的规定，宁波恒逸贸易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出资方式
逸盛投资、宁波恒逸贸易分别对海南逸盛增资 50,000 万元、50,000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

逸盛投资的出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2.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0年 05月 31日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3005527989627
（4）注册资本：358,000万元
（5）住所：洋浦经济开发区滨海大道西侧石化功能区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厂区
（6）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8）主营业务：精对苯二甲酸、聚酯切片、聚酯瓶片、涤纶短纤、POY 丝、FDY 丝、粗氧化钴锰、化纤

原料的生产、加工、批发、零售；对二甲苯（PX）、乙酸、乙二醇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
码头设施经营，在码头区域从事普通货物装卸服务，码头拖轮经营，船舶服务业务经营，为船舶提供淡
水供应、船舶污染物（含油污水、残油、洗舱水、生活污水及垃圾）接收和围油栏供应服务。

（9）主要股东：大连逸盛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恒逸贸易有限公司
3.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后，海南逸盛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逸盛投资 179,000 50% 229,000 50%

宁波恒逸贸易 179,000 50% 229,000 50%

4.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合并）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11,201 1,021,745

负债总额 690,462 624,020

所有者权益 420,739 397,725

应收账款 74,161 35,775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
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00 0.00

主要项目 2021年 1月 -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 1月 -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76,213 1,808,765

营业利润 20,537 115,573

净利润 16,632 98,2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483 256,373

资信情况：经查，海南逸盛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5.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通过逸盛投资持有海南逸盛 50%的股权，海南逸盛为本公司间接参股公司，与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是按照海南逸盛各股东现时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共同增资。增资完成后，海南逸盛注

册资本由 358,000万元增至 458,000万元，海南逸盛各股东对海南逸盛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因此，本
次增资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增资方式公平合理，不损害本公司利益。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日，海南逸盛尚未与公司签署增资协议。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
七、增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增资目的
本次增资有助于优化海南逸盛的资本结构，提升海南逸盛的资金实力，有利于海南逸盛 PTA项目

的后续运营及融资，进而有利于提升公司产业链的竞争力，更能有效促进公司盈利水平的提升，提升
公司 PTA业务的整体竞争力。

2.存在风险
受原材料价格及下游聚酯工厂需求波动影响，PTA及聚酯瓶片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海南逸盛日常

经营将面临上述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
3.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逸盛投资使用自有资金对海南逸盛进行增资，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

影响。 本次增资完成后，海南逸盛各股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八、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海南逸盛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 11月底，公司与海南逸盛累计已发生购销关联交易 45,369.56万元。
九、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该议案征求独立董事的事前意见，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

审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公司对海南逸盛增资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对海南逸盛增资的

关联交易事项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增资由海南逸盛各股东按照现时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共同增资，遵循公平、公正、
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
股东的利益。

十、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增资的关联交易事项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

事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保荐机构同意荣盛石化控股子公司逸盛投资对
海南逸盛增资的关联交易事项。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3.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关于荣盛石化对海南逸盛增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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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三）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4月 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该议案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经公
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同意公司向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 3 亿元的新增担
保额度，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2021-027）。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宁皮业”）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睢宁支

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睢宁支行”）申请额度为 3,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该授信额度可用作贸易融资
和流动资金贷款，授信期限为自江苏银行睢宁支行审批通过之日起 1年，由公司为本次授信及其授信
条件下的融资行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以上担保金额在公司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批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
住所：睢宁经济开发区光明路 1号
注册资本：7,500万元
企业法人：颜清海
成立日期：2010年 6月 28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利用清洁化技术从事原皮、蓝湿皮的加工，皮革后整饰新技术加工，高档皮革（沙发革、

汽车坐垫革）的加工，皮鞋、皮箱、皮包及其他皮制品的制造与销售，皮革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兴宁皮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兴宁皮业 2020年度及 2021年 1-9月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12月 /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9月 /
2021年 9月 30日 备注

资产总额 283,855,297.15 244,019,382.04

流动资产合计 192,641,204.13 160,524,109.80

非流动资产合计 91,214,093.02 83,495,272.24

负债总额 214,242,585.46 169,706,276.76

流动负债合计 214,242,585.46 169,706,276.76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股东权益 69,612,711.69 74,313,105.28

销售收入 200,491,950.18 166,162,954.84

净利润 -2,299,443.73 4,700,393.59

资产负债率 75.48% 69.5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兴宁皮业向江苏银行睢宁支行申请额度为 3,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 该授信额度可用作贸易融资

和流动资金贷款，授信期限为自江苏银行睢宁支行审批通过之日起 1年，由公司为本次授信及其授信
条件下的融资行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目前，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已经审批且正在履行的对外担保额度为 39,752.50 万元（其中

董事会已审批为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13,25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
的 18.55%。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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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授信并由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联担保情况概述
1、关联担保
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以下简称“工行晋江分行”）申请 40,000 万元的综

合授信，自工行晋江分行批准之日起，授信期间一年，由公司董事长吴华春先生及其配偶孙婉玉女士
为其中 32,000万元额度提供担保。

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森皮革”）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浦支行
（以下简称“中行漳浦支行”）申请 17,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自中行漳浦支行批准之日起，授信期间一
年，由公司董事长吴华春先生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全资子公司瑞森皮革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浦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漳浦支行”）申请
7,300万元的综合授信，自工行漳浦支行批准之日起，授信期间一年，由公司董事长吴华春先生为上述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2、关联关系
吴华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为公司董事、总裁孙辉永先生之姐夫。 孙婉玉女士为公

司董事长吴华春先生之配偶，公司董事、总裁孙辉永先生之姐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5 之规定，上述自然人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故董事长吴

华春先生及其配偶孙婉玉女士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3、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议案予以事前认可并同意提交于 2021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的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表决时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吴华春先生、孙辉永先生回
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吴华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董事、总裁孙辉永先生之姐夫。
孙婉玉女士为公司董事长吴华春先生之配偶，公司董事、总裁孙辉永先生之姐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5之规定，上述自然人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公司向工行晋江分行申请 4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自工行晋江分行批准之日起，授信期间一年，

由公司董事长吴华春先生及其配偶孙婉玉女士为其中 32,000万元额度提供担保。
全资子公司瑞森皮革向中行漳浦支行申请 17,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 自中行漳浦支行批准之日

起，授信期间一年，由公司董事长吴华春先生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全资子公司瑞森皮革向工行漳浦支行申请 7,300 万元的综合授信，自工行漳浦支行批准之日起，

授信期间一年，由公司董事长吴华春先生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上述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关联方提供担保，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无需就关联方

此次的担保行为支付任何费用，或提供反担保，关联方此次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 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公司董事长吴华春先生及其配偶孙婉玉女士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

保，并未收取任何费用，也无需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解决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授信的担保问题，有利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获取银行授信，支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发展，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
影响。

五、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1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吴华春先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75
万港币，公司与关联方孙婉玉女士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零。

六、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对该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真审议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由关联方吴华春先生及其配偶孙婉玉女士提供担保，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无需就此次担保支付任何费用，或提供反担保，亦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该关联
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不利影响，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董事
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吴华春先生、孙辉永先生应予以回避。

2、独立董事对该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由关联方吴华春先生及其配偶孙婉玉女士提供担保， 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无需就此次担保支付任何费用，或提供反担保。此举解决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授信的担保问题，支持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吴华春先生、孙辉永先生回避表决，会议决议和表决
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事项。
特此公告。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674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2021-075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请授信情况概述
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泉州分行”）申请 10,000 万元

的综合授信，自光大银行泉州分行批准之日起，授信期间两年。
二、 申请授信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光大银行泉州分行 1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自光大银行泉州分行批准之日起，授信期间

两年。
上述授信均为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授信，授信用途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

额度、信用证额度等。授信用途、授信额度、授信期限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情况为准。授信期限内，授
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三、申请授信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向银行申请授信， 主要是满足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符合公司生产经营计

划，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674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2021-077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
投资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完成私募投资

基金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投资设立厦门兴牛博芮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兴牛博芮基金”），公司为兴牛博芮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认缴
其 98%的份额，认缴出资额为 4,900万元，以自有资金出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6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参与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7）。

现公司接到通知，厦门兴牛博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
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并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STH030），具体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厦门兴牛博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厦门博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1年 12月 10日
特此公告。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2674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2021-073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书面通知于 2021

年 12月 4日以直接送达、传真、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11日上午 10:00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6名，实际出席董事 6名。 本次会议的
出席人数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董事长吴华春先生主持，公司的监事列席了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全体董事以 4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

由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董事吴华春先生、孙辉永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公

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全体董事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0150 证券简称：宜华健康 公告编号：2021-140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汕尾宜华岭南投资有限公司

7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1、近日，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健康”、“公司”）就转让控股子公司汕尾宜华

岭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汕尾宜华岭南”）70%股权的事宜，与汕尾宜华岭南持股 30%股东广州
市广医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医堂”）签订了《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

因汕尾宜华岭南无业务，且公司、汕尾宜华岭南与广医堂及其实控人陈铁浩之间存在诉讼纠纷，
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增加公司现金流，解决公司诉讼纠纷。公司经与广医堂协商，公司将持有的汕尾
宜华岭南 70%股权，以 5,198,379.77元价格转让给广医堂。 同时，汕尾宜华岭南向公司支付所欠债务
3,801,620.23元。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汕尾宜华岭南的股权，汕尾宜华岭南亦不再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长审
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市广医堂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737162442C
法定代表人：陈铁浩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8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强路 2号富力盈丰大厦 2408房
经营范围：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策划创意

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多媒体设计服务;非许可类医疗
器械经营（即不需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即可经营的医疗器械”，包括第一类医疗器械和国
家规定不需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即可经营的第二类医疗器械）

股东情况：陈铁浩持股 81.25%，陈海棠持股 18.75%。
经查询，广医堂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与广医堂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广医堂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情况（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529,963,247.52 521,383,285.92

净资产 74,374,002.11 56,351,291.32

2020年 1-12月 2021年 1-9月

营业收入 567,747,922.85 0

净利润 113,848,626.17 -18,169,092.26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单位概况
公司名称：汕尾宜华岭南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500MA4WF40P02
法定代表人：陈铁浩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海丰县城东镇狮山二环路海丰县彭湃医院城东分院 11楼
经营范围：对工业、商业、医药、医疗、养老进行投资，综合医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宜华健康持股 70%，广医堂持股 30%
汕尾宜华岭南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15,474,359.33 15,481,192.95
净资产 6,135,469.87 5,754,829.62

2020年 1-12月 2021年 1-9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406,981.54 -380,640.25

（二）标的资产概况
1、标的资产：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公司持有的汕尾宜华岭南 70%股权，该资产权属清晰，不存

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

2、汕尾宜华岭南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汕尾宜华岭南将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
3、截至本次转让前，汕尾宜华岭南欠付宜华健康往来款人民币 1,989,400 元，及宜华健康代汕尾

宜华岭南承担的费用，取得的债权共计 1,812,220.23 元，该两笔债务在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完成后，由
汕尾宜华岭南支付给宜华健康。

4、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汕尾宜华岭南实际经营情况及账面资产情况为基础， 并经交易各方协商后

确定最终股权转让价格。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宜华健康
乙方：广医堂
丙方：汕尾宜华岭南
丁方：陈铁浩
鉴于：
1、经对账，截至 2021年 11月 30日，丙方共计欠付甲方往来款债务 1,989,400元；
2、根据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 01 民初 1928 号《民事调解书》，甲方代丙方

承担了汕尾岭南医院工程中相关工程方应得的工程款、损失费用、违约金等费用，因此甲方取得对丙
方的债权共计 1,812,220.23元。

第一条 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
1、甲方拟将其持有的丙方的 7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均已实缴，简称“目标股权”）以 5,198,379.77

元的交易对价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等股权并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
2、丙方同意依据本协议约定向甲方清偿上述鉴于部分项下债务共计 3,801,620.23 元（统称“目标

债务”）。
第二条 交割及支付
1、截至 2021年 12月 15日前，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中的 300 万元。 自甲方收到乙方支

付的上述股权转让款之日起 7日内，甲方同意配合乙方、丙方办理将目标股权过户至乙方或乙方指定
的任意主体的变更登记手续。

2、2022 年 1 月 15 日之前，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2,198,379.77 元，丙方应向甲方清
偿目标债务中的 801,620.23元，合计金额 300万元。

3、2022年 2月 15日之前，丙方应向甲方偿还剩余目标债务 300万元。
第三条 担保措施
1、丙方同意对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支付义务向甲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
2、甲方、乙方及丙方同意在办理本协议第二条第 2 款项下目标股权变更登记的同时办理目标股

权的质押手续（包括但不限于互相配合签署相关文件、工商登记），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将目标股
权质押给甲方， 质押担保的债务为本协议第二条第 3、4 款项下丙方应向甲方偿还的目标债务
3,801,620.23元及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剩余股权转让款 2,198,379.77元，以及该等主债权的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质权的费用。若乙方、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办理目标股权质押手续，甲方有

权拒绝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若办理变更登记所需股权转让协议与本协议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
丁方自愿为乙方及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范围包括本协议项下股权

转让款及其利息、目标债务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甲方实现债权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调查费、律师费等）。

第四条 其他约定
1、因本协议项下股权变更登记产生的全部税费，由各方根据法律规定及政策规定的承担主体自

行承担。
2、丁方应在 2021 年 12 月 18 日前就（2021）粤 1521 民初 2945 号案向广东省海丰县人民法院提

交撤诉申请，甲方应在 2021年 12月 14日前申请解除对（2021）粤 0106 执保 4205 号《冻结/查封/扣押
财产清单》项下银行账户的冻结。 同时，甲方应依据协议的相关内容，办理相关司法手续。

撤诉之后，甲方不得以乙方对丙方的出资问题向乙方主张任何法律责任。 若丙方未能在 2021 年
12月 15日前清偿目标债务中的 300万元，则甲方无需履行前述撤诉义务。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乙方、丙方在本协议第二条项下任意一期款项的支付逾期的，应自逾期之日起按照当期应付款

万分之四 日的标准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逾期超过 1 5 日
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丙方立即清偿本协议第二条项下的全部目标债务及股权转让款，同时本条约
定的违约金等违约责任不因此而免除。丁方逾期申请撤诉的，应自逾期之日起按照合同总价款 900万
元的万分之四/日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2、甲方逾期未予办理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股权转让手续或第四条约定的撤诉申请的，应自逾期
之日起按照合同总价款 900万元的万分之四/日的标准向乙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并赔偿乙方因此
遭受的全部损失；逾期超过 1 5 日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第六条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且经过甲方法定内部决策程序批准之日起生效。
六、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涉及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亦不存在可能产生关联

交易的情形。 本次股权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七、本次转让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转让子公司汕尾宜华岭南 70%的股权，主要是对公司资产结构进行的调整优化，有利于

进一步提升公司内部管理效率和资金运营效益，同时，解决公司相关诉讼纠纷。 本次转让汕尾宜华岭
南的股权符合公司目前实际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汕尾宜华岭南的股权，也不再将汕尾宜华岭南纳入公司的合
并报表范围。 公司不存在为汕尾宜华岭南提供担保、委托汕尾宜华岭南提供理财的情况，亦不存在汕
尾宜华岭南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对公司财务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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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事项。
2、 本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事项。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12月 13日（星期一）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12月 13日（星期一），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9:15 至下

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武穴市大金镇梅武路 100号大金产业园行政楼二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和现场投票辅助系统中任意两种
以上方式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阮澍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1人，代表股份 104,164,521 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0.2804％（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 346,995,039 股，其中公司已回购的
股份数量为 2,995,100 股，该等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 343,999,939股）。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 人，代表股份 87,592,065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25.462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人，代表股份 16,572,45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817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0 人，代表股份 16,572,45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 4.8176％。
3、公司在任董事 9 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9 人；公司在任监事 3 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出席会议 3人；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计算表决比例时，均保留百分比小数点后四位，并采用四舍五入方式计算）：
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会议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了议案 1、2，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全部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164,5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572,4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
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11月 27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注销全部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72）。

2、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026,0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71％；反对 84,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06％；弃权 54,48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5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433,9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44％；反对 84,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69％；弃权 54,48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3287％。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
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11月 27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章程》及《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订表》。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洪波、戴威
3、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主体资格、出席人

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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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全部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部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相关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11月 2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注销全部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2）。
2021年 12月 13日，公司召开了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此通知公司债权人：公司债权人均有
权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
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
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 申报时间
2021年 12月 14日至 2022年 1月 27日，每个工作日 9:00—11:30，13:30-16:30
2、 联系方式
联系人：郑彬、吴爱珍
联系电话：0713-6211112、17371575571
电子邮箱：gjyystock@163.com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穴市大金镇梅武路 100号
3、 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向公司申报债

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
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
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邮箱收到相应文件日为准，电子邮件标题请注明“申

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